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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0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林兼主任委員建元                      彙整：胡方瓊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讀上(609)次委員會議紀錄，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其中

討論事項二決議一第（二）點，有關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

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之適用部分，考量本市目前該項獎勵

之申請，係由「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為求審議原則一致，因此有關臺北好好看申請

案件，請市府都市發展局於後續審議時再作通盤檢討。 

本屆（99 年）臺北市都委會對於本市容積獎勵開發申請案件，

以下共識將作為本屆委員會審議容積獎勵之原則： 

一、申請案件不論都市計畫變更案或更新開發案，應以透過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方式，提供更開闊公共開放空間供行

人使用，達到提升都市整體環境品質的目的。 

二、有關「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

之適用，配合市府將逐年限縮之政策方向，現階段仍尊

重「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結果，由其依地區環境影響及交通發展狀況，綜合

審核考量。 

三、對於藉由都市計畫變更申請容積獎勵者，為落實獎勵之

及時發生效果，並確保環境品質的實質改善，將載明開

發時程管控。 

四、本市為已高度發展都市地區，市區內之開發計畫幾乎皆

屬再開發案，為因應高房價對住宅市場之影響，對於住

宅開發之都市計畫變更或容積獎勵，宜本於再開發後之

住宅單位數量不少於原有數量為原則，以確保住宅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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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不減少。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一 
案名：修訂「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劃定臺北市萬華區雙園段 3 小段

696、704 地號及中山區長春段 2 小段 343 地號、中山段 3

小段 158、168、168-1地號土地為容積接受區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位置及面積： 

(一)本案容積送出基地 

萬華區雙園段三小段 695、696-2、824、835-1、839-2 及

840 等地號土地，面積約 1,909平方公尺。 

(二)本案容積接受基地 

1.萬華區雙園段三小段 696、704地號土地，面積約 1,668 平

方公尺。 

2.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343 地號土地，面積約 1,263 平方公

尺。 

3.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158、168、168-1 地號土地，面積約

8,081平方公尺。 

二、計畫緣起： 

依 93.9.21 公告「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規定，萬華 407 號公園用地原可建築容積得調整分

配至毗鄰退輔會所有未變更之雙園段 3小段 696、704地號等

2 筆第三種住宅區土地。第三種住宅區開發計畫如經本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認為對附近環境有

負面衝擊時，得以公告現值等值移轉至榮民印刷所隸屬機構

之可建築基地建築。 

案經市府 96 年 4 月 27 日邀集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等相關單位

研商，結論以公告現值為計算基準，將原有 407 號公園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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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至公園北側住 3 土地（即萬華區雙園段三小段 696、704

地號土地），所剩餘之容積優先調派至龍江路、長春路口商 2

土地（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343地號土地），最後剩餘之容積

再調派至永盛公園西側商 4(特)土地（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158、168、168-1 地號土地）。 

為辦理本案公園用地（萬華 407 號公園）之撥用，經財政部

98年 11月 10日台財產改字第 0985000574號函同意依都市計

畫法第 27條之 1規定，將本案公園用地國有土地所有權捐贈

予本市，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4款辦理本計畫變

更。 

三、計畫內容： 

（一）修訂「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二）劃定臺北市萬華區雙園段 3 小段 696、704地號及中山區長

春段 2 小段 343 地號、中山段 3 小段 158、168、168-1 地

號土地為容積接受區。 

四、本案係市府 99 年 1 月 11 日府都規字第 09839325203 號函送

到會。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第 4 條。 

決議：本案依市府提送補充會議資料內容修正後通過。 

討論事項 二 
案名：擬定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一小段 22-3 地號等大學用地（供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使用）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天母棒球場與天母運動公園之北側與東側，並

與之緊鄰，成「 ┐」形，原為天母體育場用地之一部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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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為忠誠路二段，北側隔忠誠路二段 207 巷與啟明學校、啟

智學校、三玉國小相對，東側臨本市勞工局職訓中心，南側

達士東路，範圍內計有士林區三玉段一小段 22-3 地號等 21
筆土地，面積約 5.82 公頃。 

二、主要計畫發布情形： 
本計畫區主要計畫業依  98 年  8 月  14 日府都規字第 
09835066100 號公告實施之「變更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一小

段 22-3 地號等體育場用地（天母運動公園）為大學用地（供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使用）主要計畫案」變更體育場用地為大

學用地。 
三、擬定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土地使用分區：大學用地（供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使用）。 

2.本計畫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50％。 
（二）都市設計管制： 

計畫區內之開發建築，應依所列規定辦理，並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核發建築執照。但因基地條件限制，依所列規定辦理

確有困難者，在符合本案計畫目標、且優先考量公共安全、

衛生、交通及公共利益之前提下，開發單位得提具替選方

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三）其他： 

1.本計畫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96年 2月 13日第 565次委

員會議審議決議，應擬定配套敦親睦鄰措施。 

2.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本案係市府 99 年 2 月 24 日府都規字第 09838834103 號公告

公開展覽並函送到會。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計 6 件。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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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決議：  
一、本案請陳委員武正擔任召集人，由吳委員清輝、邊委員泰明、

陳委員小紅、沈委員英標、羅委員孝賢、倪委員世標等人組

成專案小組（依會後意願調查結果確定），就「監察院調查報

告之處理情形」、「環境地質所能承受之開發總量」、「舞蹈館

設置之必要性與型式」、「跑道施作所涉及問題」及「圍牆、

建築物高度等都市設計管制事項」等議題進行研商與釐清後

再續提委員會議審議。 
二、有關幕僚單位研提之「敦親睦鄰措施採原則性規定」及「營

建廢棄物回歸行政管理範疇」等建議，併提專案小組進行文

字整理後再提會確認。 

討論事項 三 
案名：修訂「擬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以南、縱貫鐵路以北特定

專用區（原南港輪胎工廠）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案原屬主要計畫劃設之工業區，90年辦理「修訂臺北市南

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時「得予轉型為策

略型工業區或其他使用分區」，本案擬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一）主要計畫經提94年12月20日本會第550次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 96年11月13日內政部都委會第670次委員會議審議修

正通過，變更本案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規定容積獎勵上

限「總容積不得大於121,680㎡（31,200×390％），包括基

準容積、各相關法令規定之獎勵容積、移轉容積及其他項

目容積等，且容積移轉部分不得少於6,240㎡（31,200×20

％）」，並於98年10月1日公告。 

（二）細部計畫經94年12月20日本會第550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其後並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修正細部計畫，經98年11月27

日本會第604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並於99年1月6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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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修訂細部計畫內容包括： 

（一）增列適用「臺北好好看」4項容積獎勵 

（二）不適用「擬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以南、縱貫鐵路以北特

定專用區（原南港輪胎供廠）細部計畫案」內開發時程獎

勵。 

三、全案係市府99年1月7日府都規字第09837971800號函公開展

覽，並經本會99年3月9日召開「促進都市再生2010年臺北好

好看」開發計畫交通河域組第10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結論

如下： 

（一）本案主要計畫業規定「總容積不得大於121,680㎡（31,200

×390％），包括基準容積、各相關法令規定之獎勵容積、移

轉容積及其他項目容積等，且容積移轉部分不得少於6,240

㎡（31,200×20％）」；本案遵循主要計畫總容積規定，且考

量環境容受力，於上限容積率390％內，申請臺北好好看之

容積獎勵以不超過原分區基準法定容積率（235％）之0.5

倍為上限。 

（二）本案得適用「促進都市再生2010年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

案四項容積獎勵－「廣場式開放空間」、「立體人行通道」、

「挑空室內開放空間」、「其他具形塑都市意象、創造特殊

都市生活體驗空間等」。 

（三）本案基地西側及南側為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請於計畫書中

明訂基地應配合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之規劃設計，留設人行

動線、立體連通等串連。 

（四）計畫書文字修正部分：計畫書第12頁「捌、其他 一、…且

該部分之容積得予撤銷」修正為「…且該部分之容積應予

撤銷」。 

（五）附帶建議：本案原細部計畫規定「捐獻代金與土地應於取

得建造執照前交予臺北市府」，因涉市府與開發業者所訂之

協議書內容，請市府逕與開發業者研議，另涉變更細部計

畫部分則提委員會議審議。 

（六）全案請市府依上述審查意見，研提回應說明與修正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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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修正前後對照表等資料，續提委員會議審議。 

三、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四、 申請單位：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五、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4條。 

決議： 
一、 南港地區是市府重視的發展地區，長期以來市政府在此區推

動許多重大公共建設，國際交流活動中也把南港地區列為具

開放性及創造性的規劃地點。 

二、 本次提會討論之「修訂『擬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以南、縱

貫鐵路以北特定專用區（原南港輪胎工廠）細部計畫案』」及

「指定臺北市南港輪胎南港廠為策略性再開發地區案」二案

有相關性，惟市府尚未就政策層次及規劃內容整合，故二案

併交由「『促進都市再生2010年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交通河

域組專案小組」續行討論，由郭委員瓊瑩擔任召集人、吳委

員清輝擔任第二召集人，請市府就以下各點提供說明資料並

由專案小組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後再提大會。 

（一）南港輪胎主要計畫案規定容積率上限390％，請市府提供資

料讓委員充分了解內政部的決議內容，並於法理上探討有

關本案容積率上限規定之解釋空間。 

（二）請釐清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對策略性再開發地區之認定單

位，若由政府認定，市府對於策略性再開發地區應提出清

楚的審查規範，本案亦應一體適用。 

（三）「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及策略性再開發地區皆有各自不同

的容積獎勵，在容積獎勵適用方面，市府應提出南港輪胎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本二件計畫案容積獎勵的優先次序及計

算方式適用原則，提專案小組討論。 

（四）本案原都市計畫案變更部分土地作為流行音樂中心用地，

並規定由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以捐地予市府的方式取

得，但配合流行音樂中心整體開闢時程，本案涉及流行音

樂中心用地部分請市府以可充分掌握土地取得與時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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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下進行協議並訂定規範，提專案小組討論。 

討論事項 四 
案名：指定臺北市南港輪胎南港廠為策略性再開發地區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原屬主要計畫劃設之第二種工業區，依據「都市計畫工

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申請變更主要計畫及擬定細部計畫，

由工業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並劃定為更新地區；本案變更主

要計畫於 98 年 10 月 1 日公告，擬定細部計畫則於 99 年 1 月

6 日公告。 
二、本區相關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率不得超過 65％，惟得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得予放寬；基準容積率為 235
％。 

（二）規定容積獎勵上限「總容積不得大於 121,680 ㎡（31,200×
390％），包括基準容積、各相關法令規定之獎勵容積、移

轉容積及其他項目容積等，且容積移轉部分不得少於 6,240
㎡（31,200×20％）」。 

（三）除不得供作第 24 組、第 25 組、第 36 組、第 46 組外，其

餘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三種商業區之

規定辦理，惟供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本案總樓地

板面積 30％。 
（四）本特定專用區以發展商業及支援性服務業為主體，該等使

用之樓地板面積須佔本計畫區總樓地板面積 50％以上。 
三、本案係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十四條第二項「實施者徵得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同意比

例，更新單元面積達五千平方公頃以上者，得申請各級主管機

關依前項規定指定之。」申請臺北市政府指定本區為策略性再

開發地區。 
四、全案係市府 99 年 3 月 17 日府都新字第 09930067200 號函送

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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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單位：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六、指定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及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3 條、第 14 條。 
決議：同討論事項三 

討論事項 五 
案名：為萬華車站 BOT 案公益樓層變更為行政機關辦公使用調整

都市計畫書內有關萬華車站用地（交通用地）指定用途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萬華區萬華車站用地（編號交 1 與交 2）。 
二、計畫緣起與目的：「萬華車站用地」依 86 年 9 月 3 日公告之

「擬（修）訂萬華車站附近地區主要計畫案」變更為交通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於細部計畫中規定係供鐵路地下化後萬華

車站及台灣鐵路管理局辦公使用，並為創造本地區中心意象，

指定規劃與興建雙棟二十層車站大樓供做業務辦公使用為原

則，其中每棟各應提供四分之一樓地板面積供本府作為本計畫

區公益性之文教及社會服務設施使用，並得兼供本地區電信機

房設施或必要之地區道路與交通轉運設施使用，及容納萬華區

政中心之使用。考量車站用地設施多目標使用之效益，擬修訂

萬華車站「公益樓層」使用相關規定。 
三、變更計畫內容：於萬華車站「公益樓層」使用類別增列「公

務機關」及「公用事業設施」二項，以維持萬華車站大樓規劃

設計彈性並符實需，後續並將納入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中配

合修正。 
四、全案係市府 98 年 2 月 10 日府都規字第 09930050500 號函送

到會。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決議：  
一、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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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說明三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公告日期「83 年 9 月 3 日」

請修正為「86 年 9 月 3 日」。 

討論事項 六 
案名：修訂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兩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

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計畫區係以本市中正區徐州路及其兩側 3.64 公尺為範圍，

以中山南路、林森南路及杭州南路一段為界分為二部分，寬

度 23.64 公尺，長度共計約 707 公尺，面積約 16,713.48 平

方公尺。 

二、變更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案內中正區徐州路之沿革最早可追溯至日據時期，其首現

於 1925年「臺灣堡圖」，復經民國 45 年 5 月 4日北市工字

第 14417 號公告「臺北市都市計畫圖」劃為道路用地迄今。

徐州路兩側行道樹之歷史，依據民國 20年所攝老照片可知

已有樹苗；另據地方耆老記憶及文史資料可知，兩側行道

樹係約民國 44~45 年間(臺北市前市長高玉樹先生任內)所

種植。 

（二）由於都市計畫將徐州路劃定為道路用地時，將兩側行道樹

所定著之土地劃入非屬道路用地範圍，為促進市容美觀及

建築物之合理設計，本府前於民國 61 年 10 月 7 日府工二

字第 51537 號公告「本市學校、機關用地，主要計畫公園

及污水處理場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周圍暨部分道路臨接地應

退縮建築案」內規定徐州路兩側應退縮 3.64 公尺建築，不

得沿都市計畫道路興建有騎樓之建築物，其所退縮之騎樓

地得作為空地計入建築基地面積，復經本府 68 年 12 月 11

日府工二字第 46999 號公告「修訂忠孝東路、杭州南路、

信義路、中山南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

納入應退縮建築之規定迄今。 

（三）目前該道路兩側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係為學校用地、第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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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變電所用地及行政區。為保障徐州路兩側樹群意

象，雖於都市計畫載明應退縮 3.64 公尺建築，惟並未將建

築基地開挖規模及配置加以規範，為能維護生態及維持區

域人文歷史意象，確保沿街具保存價值老樟樹良好之生長

環境，實有重新檢討並增訂相關規定之必要。 

（四）前述內容復經市府 98 年 12 月 14 日「第 7屆臺北市樹木保

護委員會第 4 次委員會」決議，本地區沿街樹群意象應透

過都市計畫加以積極處理，爰由市府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

第 1 項第 4款辦理計畫修訂。 

三、修訂計畫內容： 

本計畫區退縮 3.64 公尺範圍內不得為建築開挖範圍或車行

斜坡道，並需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開發建築，以確保沿街樹群意象，並

維護生態及自然環境。 

四、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五、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六、本案係市府 99 年 2 月 9 日府都規字第 09930046003號函送到

會，99 年 2 月 10 日公開展覽 40天。 

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 1件 (詳後附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 

決議： 
一、本案修訂內容照案通過。 

二、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審決如後附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案名 修訂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兩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

畫案 

編號 １ 陳情人 富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情理由 茲為 貴府 99年 2 月 9日府都規字第 09930046000號公開

展覽『修訂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兩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則細部計劃案』（以下簡稱本案），相關公民團體表達意見

如下： 

一、民所有土地位於本次修訂之細部計畫案範圍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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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路 10 號），本案緣自 96.11.2 起即取得土地並

申請建築開發（如附件一建照影本所示），其中歷經

一次變更設計，所有申請建造執照程序完全符合台

北市政府相關法規規定，並已進行至動工規模，然

於動工時多次遭遇相關百姓及團體無理性及非關現

有法令之異議，致使動工延宕至今，民以順應眾人

意見及不造成市政府執行上之困擾，退讓所採納意

見及犧牲民原該有之權益，現刻正辦理第二次變更

設計中，卻於此時發現 貴府現正提案就徐州路，量

身訂做針對本案修訂細部計畫，顯然特別就徐州路

為提案，對民間申請案失去公正性。 

二、首先針對 貴府此次修訂之法律依據：依據都市計畫

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之法律條文，查該條文之內

容如下：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

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四、為配合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然而

本案內容顯然無為配合前述之興建重大建設，此可

詢問 貴府相關本提案之承辦人員即知並無所謂重

大建設。 

三、本建照申請案於 98.2.2日辦理第二次變更設計審查

完竣，並已申報開工事宜，然自此階段起即遭遇各

方與建照審議法規無規範之干擾持續阻饒施工進

行，民仍以理性協調之方式面對期以工程順利進

行，並就樹木不予遷移方式辦理第三次變更設計中

（98.12.22掛件在案），期工程延宕衍之龐大利息支

出已嚴重影響民之經濟負擔，本案進行至今，合法

申請之建照案屢次遭受與現行法規無關之外在因素

一再影響工程進度，政府發照機關無法維護合法申

請者之權益，必使政府行政喪失公信力，現又變更

細部計劃方式持續針對個案做永無止境之干擾與影

響，實為將造成損壞 貴府公信力及公正性。 

四、本細部計畫修訂案有關徐州路長度共計 707 公尺，

其中已建築完成之土地近 100%，已完成建築之土

地，其中無論私人或公共所有，95%皆以徐州路為車

行進出道路，其車行進出道路中已在歷年建照申請

中早已移植或砍除樹木在案，本修定案內容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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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3.64 公尺範圍內不得為建築開挖範圍或車行斜

坡道，即建築基地之法定停車位必有之車行斜坡道

皆無法經由無遮簷人行道進出，若以繳納代金方式

處理則為另一項額外龐大之支出，並無法反映現行

集合住宅停車位之需求，若經實施，其影響限制範

圍之廣之大，恐已創下針對性細部計劃變更案之首

例！此例若創，則對本市計劃道路旁設有行道樹之

可建土地，嚴重違背 貴府增加獎勵設置停車位之政

策。 

建議辦法 民等認為：本案已順應週遭百姓及環保團體之意見，退

讓辦理變更設計，擬定機關應考量實際土地條件，及各

項建管法規之立意精神，經綜合考量後，納入五年一次

通盤檢討時做完整性考量，制定足以完整規範都市發展

之細部計畫！而非因應個案，回覆抗議個人及團體，並

由主管都市計劃單位經都市計畫法之程序提出，而非由

個別委員會提出決議後，即以超乎效率與程序之作法，

針對個別性案件做出重要之細部計畫修訂！本修訂案若

通過，影響所至，不僅於民之個案，爾後本案沿線之可

建公私有土地，均無法設置車行坡道，現行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所需附設之法定停車位皆無法設置，本市龐大停

車需求如何因應面對，本修定案無一字提及。憲法中付

予民生存權之權益，在本修定案中蕩然無存， 貴府僅就

抗議聲浪之大小回應如此積極修訂條文，無視對等民眾

之權益損失，是為所憾！為免嚴重損害 貴府公信力及公

平性之威信，且個案損害人民之權益，耑此，嚴正抗議

本修訂案之公正性，仍請 貴府體恤上情以合理之程序將

本修訂案之修訂過程與條文，訴諸公論，並提送相關立

法與監察單位評議，以惟民益！ 

市府回應意見 一、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申請建照之案件，均依本計畫

規定辦理。 

二、本案係因徐州路兩側原都市計畫雖載明應退縮 3.64

公尺建築，惟並未將建築基地開挖規模及配置加以

規範，為維護生態及維持區域人文歷史意象，確保

沿街具保存價值老樟樹良好之生長環境，實有重新

檢討並增訂相關規定之必要，復經本府 98 年 12 月

14日「第 7屆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4次委員會」

決議，本地區沿街樹群意象應透過都市計畫加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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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本計

畫修訂，並非陳情人所述針對其個案所訂定。 

委員會決議 依市府回應意見辦理。 

討論事項 七 
案名：申請撤回「變更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三小段 236 地號等 19

筆土地為同小段 236 地號等 16 筆土地更新單元範圍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以東、中山北路五段 756

巷及中山北路五段 740 巷之間所圍街廓內，計畫面積 1,832 平

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之ㄧ種住宅區，案前經市

府於 97 年 6 月 11 日公告劃定為更新單元，包含臺北市士林

區福林段三小段 236、237、243、244、245、246、247、248-1、
276、277、278、279、280、281、291、292、292-1、291-2、
290（292-1、291-2、290 為道路用地）地號等 19 筆土地，總

面積為 2,031 平方公尺。 
三、茲因 98.6.30 台內營字第 0980100402 號函示，非屬更新單元

「周邊」公共設施，自無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5 條

之適用。故為保障有意願參與更新重建之所有權人之權益，

辦理變更劃定更新單元範圍。 
四、變更計畫內容：計畫範圍排除福林段三小段 292-1、291-2、

290 地號 3 筆土地（面積 199 平方公尺）。。 
五、本件係市府以 98 年 11 月 23 日府都新字第 09831448800 號函

送到會。 
六、申請人：施蘇秀樁。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九、98.12.29 第 606 次委員會議決議： 

本案暫予保留，請市府就變更更新單元範圍排除未開闢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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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與否之利弊得失先進行研析，並建立通案處理原則後再

議。 
十、案嗣經市府都市發展局以 99.3.29 北市都授新字第

09930327200 號函示：「陳情人 99.2.5 來函表示：『鑑於都市

更新時程考量及法規刻正辦理修正之因素，擬申請撤回』」，

並檢送提案單 1份擬申請撤回本案。 

決議：本案同意申請人所提撤回本案。 

討論事項 八 
案名：劃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一小段 624-1地號等 18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中坡南路 201 巷以南、福德街 310 巷以西、

福德街 300 巷以東及福德街 300 巷 43 弄以北所圍街廓內北

側，面積約 1,525 平方公尺。 

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住三(建蔽率為 45％、容積率為 225％)。

更新單元內共計 12 棟 2 層樓加強磚造建物，屋齡皆逾 41年。 

三、本更新單元土地權屬公有佔 7.28％、私有佔 92.72％，建物

產權均為私有。 

四、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4日府都新字第 09831843700號函送

到會。 

五、申請單位：游淑霞。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 九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 181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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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49 巷、忠孝東路一段、

紹興北街、紹興北街 31 巷所圍街廓之東北側，計畫面積

1,365.75平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及第三種商業區

（特），更新單元內大部分為住宅使用，亦有部分作為商業使

用。單元內現有 8 棟建物，構造為加強磚造及鋼筋混凝土造，

建物使用年期大多逾 30年以上。 

三、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5日府都新字第 09930179900號函送

到會。 

四、申請單位：徐叡祺。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七、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詳計畫書第 4、5頁）。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剔除 208-1 地號緊臨西側 209 地號

部分，以利未來都市土地之合理使用與整體發展，其餘照

案通過。 

討論事項 十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 133 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 本更新單元位於忠孝東路二段以北、金山北路以東、八德路

一段以南及臨沂街以西所圍之完整街廓，面積約 3,716 平方

公尺。 

二、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資訊產業專用區（原屬住三、住三之二，

建蔽率為 45％、容積率分別為 225％、400％）、第三種商業

區（原屬第二種商業區，建蔽率 65％、建蔽率 63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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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內共計 7 棟 3-4 層樓加強磚造及鋼筋混凝土造建物，屋

齡皆逾 30年。 

三、 本更新單元土地權屬公有佔 0.19％、私有佔 99.81％，建物

產權皆為私有。 

四、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18日府都新字第 09930207200 號函送

到會。 

五、申請單位：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朱堯鎮。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 
一、 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 未來本案開發計畫應考量週邊交通問題，維持交通順暢。 

討論事項 十一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正區中正段一小段 68 地號等 9 筆土地為更新

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杭州南路一段 71 巷東南側街

廓內，面積 2957.40 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土地及建物均包

括公有及私有。 
三、本案基地西側鄰地依計畫書第 1 頁敘明經協調後，土地所有

權人更新意願較低，故未予納入。 
四、本案北側留設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南側則退縮留設 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退縮部分均與道路齊平，以符合防救災

需要。 
五、本案市府 99 年 4 月 1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930286000 號函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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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六、申請單位：吳桂梅。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九、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決議：本案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99 年 4 月 16 日北市都授新

字第 09930627000 號函申請撤案，本案同意撤案。 

討論事項 十二 
案名：劃定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三小段 162-2 地號等 24 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松山區八德路四段，京華城所處街廓之西北側，面

積 1977 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建蔽率、容積率

及允許使用項目依當地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土地及建物均

為私有。 
三、基地北、西側留設騎樓或退縮 3.6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法定

空地集中留設於基地南側，與現有公園及京華城開放空間連

接。 
四、本案市府 99 年 3 月 5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831870100 號函送到

會。 
五、申請單位：于振邦。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決議：本案依現行都市計畫書載明本區應由威京公司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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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新單元劃定暫予保留，請市府釐清本計畫區整體開

發權責單位，以及其開發意願後再行討論。 

討論事項 十三 
案名：劃定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六小段 141-1 地號等 19 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八德路四段以北、八德路四段 763 巷以東、

八德路四段 819 巷以西與松河路以南所圍街廓範圍內，計畫

面積 1282.9 平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現況主要作為

住宅使用。更新單元內共計 7 棟 2-5 層樓鋼筋混凝土造與加

強磚造建築物，屋齡大部分超過 30 年。 
三、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24 日府都新字第 09930283600 號函

送到會。 
四、申請單位：孫榮桂。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七、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 十四 
案名：變更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二小段 373 地號等 26 筆土地為同

小段 373 地號等 28 筆土地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忠誠路二段 130

巷、忠誠路二段 140 巷及忠誠路二段 140 巷 15 弄所圍之完整

街廓，面積為 4,420 平方公尺。 
二、更新單元內計有 12 棟 2 層加強磚造建物、11 棟 5 層鋼筋混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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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造建物，屋齡皆超過 30 年以上；本次變更納入更新範圍之

379 地號為 89 年興建完成之 9 層鋼筋混泥土造建物，並於都

市更新事業概要公聽會表達願意參與原 97 年 7 月 4 日已公告

劃定之更新單元併同更新。 
三、現況一樓為住商混合使用、餘為住宅使用。土地權屬除三玉

段二小段 377 地號屬公有土地外（19 平方公尺），餘均屬私

有；建物權屬均屬私有。整體建物使用年限已逾 30 年，其建

物老舊，土地使用效率低，耐震標準未符合現行法規規定，

有影響防救災之虞。目前同意參與更新比例之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達 65%以上。更新計畫實施後，將可強化土地

使用機能與防災安全、改善窳陋環境、提供人行與公共開放

空間，有助於環境品質提升。 
四、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9 日府都新字第 09930147400 號函送

到會。 
五、申請單位：李苡榕 君。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暨臺北市都市更新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決議：本案變更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 十五 
案名：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62 地號等 19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樂業街以東、和平東路以南、和平東路三段

98 巷以西、樂業街 15 巷以北所圍街廓內之東側，面積約 2,535
平方公尺。 

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商三特（原屬商二，建蔽率為 65％、容

積率為 630％）、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 45％、建蔽率 225％）。

更新單元內共計 6 棟 4-6 層樓加強磚造及鋼筋混凝土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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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屋齡皆逾 37 年。 
三、本更新單元土地權屬公有佔 13.96％、私有佔 86.04％，建物

產權公有佔 11.85％、私有佔 88.15％。 
四、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9 日府都新字第 09930264100 號函送

到會。 
五、申請單位：陳賀茂。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計畫書第 6 頁指標（六）「本更新單元距離捷運木柵內湖線高

架段」修正為「文湖線」。 
三、計畫書請註明基地西側既成巷道（和平東路三段 72 巷）之權

屬及建照情形。 

討論事項 十六 
案名：劃定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一小段 215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建國南路二段以東、建國南路二段 39 巷以北、

建國南路二段 25 巷以南及信義路三段 134 巷以西所圍街廓內

之西側，面積約 1,023 平方公尺。 
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住三之二 (建蔽率分別為 45％、容積率

為 400％)。更新單元內共計 3 棟 5 層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屋齡皆逾 34 年。 
三、本更新單元土地及建物均為私有。 
四、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24 日府都新字第 099303734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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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會。 
五、申請單位：林美惠、方文郎。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6、8、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計畫書第 6 頁「3.指標（九）…本更新單元內計 3 棟建築物，

皆為民國 54 年以前興建完成」，與第 10 頁圖 4 建築物套繪圖

建物興建年期不符，請修正。 
三、本案臨建國南路側為營造舒適安全之步道空間，應留設 3.64

公尺寬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相關圖說亦請修正。 

討論事項 十七 
案名：劃定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二小段 67 地號等 32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內湖路三段 60 巷 12 弄現有巷東側、內湖路

三段 60 巷 29 弄與內湖路三段 60 巷 31 弄兩側土地，計畫面

積 3,953 平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現況均為住宅

使用。更新單元內共計 24 棟 2 至 3 層加強磚造建築物，屋齡

多為 29 年以上。 
三、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9 日府都新字第 09831643500 號函送

到會。 
四、申請單位：吳為國。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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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8 條、第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七、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有關「內湖 32 號道路（步道）新設工程案」依更新處說明預

計於 99.5.4 完工，擬刪除更新計畫書內有關協助開闢計畫道

路等相關文字，並配合修正相關圖說一節，同意依所擬意見

辦理。 

討論事項  十八 
案名：劃定臺北市文山區公訓段三小段 360 地號等 29 筆土地及萬

芳段三小段 838-1 地號土地為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269 巷以南、興隆路三段以東街

廓內，面積 2504 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土地包括國有土

地及私有土地，建物則均為私有。 
三、本案基地西側留設 3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南側留設 2 公

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空地集中留設於東北側。 
四、本案市府 99 年 3 月 12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831769900 號函送

到會。 
五、申請單位：唐富麗。 
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考量地區交通需求，同意陳情人及

申請人代表之建議，將北側未開闢計畫道路一併納入更新

單元範圍，計畫書、圖內容請一併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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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案  名 
劃定臺北市文山區公訓段三小段 360 地號等 29 筆土地及萬芳

段三小段 838-1 地號土地為更新單元 
編  號 1 陳情人 高昌益 
陳情地點 申請劃定更新單元案件範圍以北之未開闢計畫道路。 

陳情理由 

本人據悉唐富麗小姐刻正申請辦理「劃定臺北市文山區公訓

段三小段 360 地號等 29 筆土地及萬芳段三小段 838-1 地號土

地為更新單元」，因申請範圍北側計畫道路尚未完成徵收開

闢，考量本地區整體發展，以提升週邊環境品質，陳情將該

申請劃定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北側之計畫道路一併劃入更新單

元範圍內，以配合都市更新程序完成計畫道路興闢作業。除

可協助政府加速解決道路徵收與興闢問題，申請人亦可依

99.02.25.修正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建築容積獎

勵，另對原申請案之現有巷道改道方案亦可直接辦理廢巷，

實屬三贏方案，本人已徵得申請者唐小姐同意，惠請同意在

不影響該案申請劃定時程原則下，同意將北側未開闢計畫道

路納入劃定範圍。 
建議辦法 擴大更新單元劃定範圍，將北側未開闢計畫道路一併納入。 

委 員 會 
決    議 

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考量地區交通需求，同意陳情人及申

請人代表之建議，將北側未開闢計畫道路一併納入更新單元

範圍，計畫書、圖內容請一併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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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十九 
案名：劃定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 904-4 地號等 9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大同區華陰街以北、承德路一段以東、承德

路 19 巷以南及長安西路 138 巷以西所圍街廓東側，計畫面積

589 平方公尺。 
二、本案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現況作為住宅

使用為主。更新單元內共有 7 棟建築物，3 棟木造、2 棟加強

磚造、2 棟 RC 造，屋齡皆逾 30 年以上。 
三、本件係市府以 99 年 3 月 23 日府都新字第 09930287600 號函

送到會。 
四、申請單位：陳悠萍、鍾梅如。 
五、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六、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七、本更新單元劃定業經市府審查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標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剔除 904-4 地號緊臨北側 894 地號部

分，以利未來都市土地之合理使用與整體發展，其餘照案通

過。 

討論事項 二十 
案名：劃定臺北市中山區吉林段二小段 483 地號等 8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中山區長春路以北、松江路以西所圍街廓內，面積

1088 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商三特（原屬商二）以及商二特

（原屬住三），土地及建物均為私有。 
三、本案基地東側鄰地依計畫書第 2 頁敘明經協調後，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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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更新意願較低，故未予納入。 
四、本案南側留設騎樓或 3.64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北側面臨

之計畫道路未達 8 公尺，將退縮補足 8 公尺，以符合防救災

需要。 
五、本案市府 99 年 3 月 22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831894400 號函送

到會。 
六、申請單位：王克群。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九、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計畫書第 7 頁、第 9 頁及第 10 頁有關更新單元東側建物之地

形圖與建築套繪圖標示不一致，請再作查核後予以修正。 

討論事項 二十一 
案名：劃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 1110 地號等 21 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位於南港區興中路以西、興中路 56 巷以北街廓內，面積

2061 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土地及建物均為

私有。 
三、本案基地臨計畫道路側將留設騎樓或退縮留設 3.64 公尺以上

無遮簷人行道，基地內現有巷道（興中路 62 巷）未來將依規

定辦理廢巷。 
四、本案市府 99 年 4 月 2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930516200 號函送到

會。 
五、申請單位：周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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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八、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決議：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 二十二 
案名：劃定臺北市萬華區龍山段一小段 658 地號等 64 筆土地為更

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係內政部營建署於 98 年度委託成立「都市更新專業整合

機構」，勘選 40 處更新單元，進行更新意願整合，協助住戶

完成更新事業概要。其中部分地區因尚未公告劃定為更新地

區（單元），故由「都市更新專業整合機構」協助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人辦理劃定更新單元程序。 
二、本案位於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以東、桂林路以南街廓內，面

積 1842 平方公尺。 
三、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土地包括公有及

私有，建物則均為私有。 
四、本案將協助開闢南側計畫道路，並再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無

遮簷人行道，與道路順平處理，以提升防救災功能。西側則

留設騎樓或 3.64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 
五、本案市府 99 年 4 月 14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930493500 號函送

到會。 
六、申請單位：龔秋美。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九、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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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之劃定範圍，同意更新處說明將東側 759 地號

納入，以避免該筆地號土地形成畸零地。 
二、另本案係屬內政部與市政府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之更新單

元劃定案件，具有指標性值，為求其周延與改善地區景觀及

周邊環境配合，比照本會第 609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案件，

應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就開放

空間系統與位置、都市紋理之連繫等予以審議。 

討論事項 二十三 
案名：劃定臺北市萬華區龍山段一小段 335-1 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

更新單元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係內政部營建署於 98 年度委託成立「都市更新專業整合

機構」，勘選 40 處更新單元，進行更新意願整合，協助住戶

完成更新事業概要。其中部分地區因尚未公告劃定為更新地

區（單元），故由「都市更新專業整合機構」協助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人辦理劃定更新單元程序。 
二、本案位於萬華區華西街以東、桂林路以南街廓內，面積 1399

平方公尺。 
三、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土地及建物均包

括公有及私有。 
四、本案將協助開闢南側計畫道路，並再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無

遮簷人行道，與道路順平處理，以提升防救災功能。西側及

北側則留設騎樓或 3.6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五、本案市府 99 年 4 月 14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930493500 號函送

到會。 
六、申請單位：林毅。 
七、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66 條；都更條例第 5 條、第 6 條、

第 8 條、第 11 條；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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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更新單元前經市府審查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及環境評估

標準。 
決議： 
一、本案更新單元劃定範圍照案通過。 
二、另本案係屬內政部與市政府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之更新單

元劃定案件，具有指標性值，為求其周延與改善地區景觀及

周邊環境配合，比照本會第 609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案件，

應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就開放

空間系統與位置、都市紋理之連繫等予以審議。 
三、計畫書第 5 頁（二）整體規劃構想第 3 點有關無遮簷人行道

之留設寬度與計畫書第 9 頁之圖面標示請一致。 

參、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一 
案名：「變更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710 地號等 13 筆土地商

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市大同區延

平段一小段 710地號等 13筆土地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位置及面積： 

本基地位於延平北路二段、民生西路、重慶北路二段、重慶

北路二段 114 巷及延平北路二段 135 巷所圍地區。門牌號為

台北市民生西路 303、305、307、309 號，其中 309號建物係

本府文化局 94.3.17 公告登錄之歷史建築「新芳春茶行」，基

地面積 1541 平方公尺。 

二、計畫緣起： 

本案係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 94 年 3月間以「全棟拆除

新芳春茶行」興建地上 19層、地下 5 層方案，提案申請都市

設計審議，案經該委員會第 169 次會議決議，組成專案小組

與開發商及土地所有權人協商保存「新芳春茶行」歷史建築

之可能性，嗣經專案小組現場會勘並召開四次專案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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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在保障地主與投資開發商權益之原則下，達成全棟保存

「新芳春茶行」，剩餘土地興建 12 層以下建物之共識，並就

容積移轉與容積補償事宜協商獲致結論：「依其開發利益損

失，給予對價容積補償，並比照『臺北市大稻埕歷史風貌特

定專用區』內之歷史性建築物，得辦理容積移轉並給予歷史

性建築物保存維護容積獎勵」。本案為本市第一件經協議後，

達成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之案件，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款辦理本變更案。 

三、原公展計畫內容： 

（一）主要計畫： 

變更「商業區」為「特定專用區」。 

（二）細部計畫： 

1.對價容積補償 1344.88平方公尺。 

2.依歷史建築保存維護部分之建築面積，由建築物維護成

本核算應得之容積獎勵。 

3.訂定本案土地容積移轉作業要點。 

4.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12 層（40 公尺）、應設置騎樓順暢

銜接歷史建築（新芳春茶行）。 

5.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三種商業區」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四、本案係市府 98 年 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09735441403 號函送

到會。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1件（詳後附綜理表）。 

六、申請單位：新芳春茶行兩合公司、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金拋等 3人。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八、98 年 3 月 25 日本會第 592次委員會議決議： 

本案請吳委員清輝擔任召集人，由洪委員寶川、喻委員肇青、

姚委員仁喜、陳委員武正、郭委員瓊瑩、洪委員鴻智、于委

員俊明、羅委員孝賢、李委員素馨等人組成專案小組，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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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適用及程序妥適性」、「損失認定範圍及補償計算方式」、「未

來歷史建築整修維護內容確認」及「後續歷史建築使用配套

措施」等議題進行研商後，續提下次委員會議審議確認。 

九、98 年 4 月 3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結論：  

（一）有關「法令適用及程序妥適性」部分，因本案原擬比照「大

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研訂之「容積移轉作業要點」，

未符內政部訂頒「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古蹟

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之規定，本案同意都市發展局之建議，

同步採行下列兩項方式，以確定本案未來法令適用： 

1.請都市發展局協同文化局就案內「新芳春茶行」研議並進行

古蹟認定程序，以決定是否能適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

法」。 

2.有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適用，請市府敘明理

由向內政部爭取修法研訂兩套計算標準，以提高歷史建物保

存之誘因。 

（二）有關「損失認定範圍及補償計算方式」部分，建議市府就

本案補償額度是否扣除建造成本，從寬從優再作研商與確

認；另案內涉及開發商利息損失部分，亦請市府與開發商

再作協商討論。 

（三）有關「未來歷史建築整修維護內容確認」及「後續歷史建

築使用配套措施」部分，市府及申請單位所提簡報內容本

會洽悉，留供後續審議參考。 

（四）「新芳春茶行」代表所陳述有關與市府協商四年多來，公司

無法營利並須繳納稅金，希望政府亦予納入補償一節，請

列入紀錄由市府一併納入協商議題。 

（五）全案請市府相關單位依上述結論事項進行檢討修正，因恐

尚需時日，建議於下次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時提出說

明。 

十、98 年 12 月 30 日市府都市發展局函送續審補充資料到會，提

請專案小組續審。 

十一、99年 2 月 26 日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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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案內「新芳春茶行」已於 98 年 9 月 29 日公告為市定

古蹟，提案單位所擬以下計畫內容之調整，專案小組原則

同意。 

1.主要計畫維持原商業區不做變更。 

2.細部計畫由「商三」變更為「商三（特）」，原公展計畫案名

「擬定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710 地號等 13 筆土地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修正為「變更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

小段 710地號等 13筆土地第三種商業區為第三種商業區(特)

細部計畫案」。 

（二）本案申請單位為土地權利關係人，其修正後細部計畫書之

法令依據應配合修正為「都市計畫法第 24條」。 

（三）有關「於計畫區範圍內土地，其法定容積額度範圍，得依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之規定辦理容積移轉」一節，

經依都市發展局及法規會說明「本案新芳春茶行除古蹟所

定著之 6 筆土地外，範圍內其它土地之建築容積、高度（原

申請興建 19 層樓之建物，經要求配合調降為 12 層樓）形

式外觀，均因保存古蹟（新芳春茶行）而受限制，故擬全

計畫區得辦理容積移轉」及「本案如採事實認定應得予適

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3條第 1 項之規定」，本專案小

組原則同意 

（四）修正後細部計畫書中所提擬之對價容積補償部分，請市府

採僅羅列補償項目與原則之方式進行文字重整歸納與修

正，並載註本案對價容積補償併古蹟修護再利用費用折算

容積獎勵之總量以 3200平方公尺為上限，各項目之對價容

積應由業務單位依原則檢核計算。 

（五）修正後細部計畫書第 7 頁「事業及財務計畫」表中所列之

說明因屬市定古蹟部分之取得與修護，其登載面積應配合

修正為 740㎡。 

（六）全案請市府依上述審查意見進行檢討修正後，研擬專案小

組審查意見回應表、計畫書修正前後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

說明書等資料，續提委員會（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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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審查如後附綜理表。 

十二、99年 4 月 19 日市府都市發展局函送續審補充資料到會，提

請委員會續審。 

決議： 
一、本案「事業及財務計畫」之備註欄中有關容積移轉之辦理時

程，授權市府都市發展局與申請人再做協商並作文字之確認。 
二、同意發展局回應說明於計畫書補充載註並敘明「補償容積、

獎勵容積及因開發建築所使用之基準容積部分不得辦理移

轉」。 
三、修正後計畫書內應補充檢附「變更後都市計畫圖」。 
四、其餘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及市府本次提會審議之修正後計畫

書與回應內容修正後通過。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審決如後附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案名 
擬定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 710地號等 13筆土地特定

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編號 １ 陳情人 新芳春茶行兩合公司 

陳情理由 

公告內容: 

一、因全棟保存「新芳春茶行」歷史建築，致使開發基地

縮小及開發時程延宕，依其開發利益損失，折算給予對價

容積補償如下: 

（一）增設停車容積損失，補償303

（二）壹樓店面損失補償容積

平方公尺。 

815.29

（三）車位價值損失補償容積 56.02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四）利息損失補償容積 170.57平方公尺。 

上述公告內容（一）、（二）補償容積數量與自 96年 1月 3

日以來至 97 年 3 月 19 日多次會議，經市府都審委員，都

發局、地政處官員、建築師及兩家專業鑑價公司專業計算

後，核算之容積補償數量不符。 

建議辦法 

一、有關容積補償數量，市府各單位與土地所有權人、開

發商曾多次召開協商會議，會議過程開發商提供「新

芳春茶行」全棟保存或拆除二種可能性，做建築設計

模擬，並據以計算其坪數與價值損失，同時委託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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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價公司做市場調查其價值損失核算容積補償，當時

核算後之容積補償數量遠高於目前公展之補償數量，

地主將蒙受巨大之損失，本案仍請按原提送資料給予

對價容積補償如下： 

（一）增設停車容積損失，補償900

（二）壹樓店面損失補償容積

平方公尺。 

1000.47

二、補償容積計算式，詳後附件：「權益損失折算容積補償

分析說明」。 

平方公尺。 

專案小組審

查  意  見 

修正後細部計畫書中所提擬之對價容積補償部分，請市府

採僅羅列補償項目與原則之方式進行文字重整歸納與修

正，並載註本案對價容積補償併古蹟修護再利用費用折算

容積獎勵之總量以 3200平方公尺為上限，各項目之對價容

積應由業務單位依原則檢核計算。 

委員會決議 

 
同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臨時提案 二 
案名：為「變更臺北市內湖區文德段四小段 16 地號等 47 筆土地

第三種商業區、道路用地、廣場用地為第三種商業區（特）、

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暨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細部計畫案」

涉及更新地區劃定範圍相關事宜，報請  公鑒。 

案情概要說明： 

一、本案係市府受理立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促進都市再生

2010 年臺北好好看」之開發計畫（老舊社區類），經市府審

查同意推薦，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及都市更新

條例第 6、8 條提出細部計畫變更案。 

二、案經本會 98年 8 月 13日及 98 年 11 月 12日專案小組審查，

經提本會 99 年 1 月 27 日第 607 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會議

決議並經本會 99 年 2 月 25 日第 608 次委員會議宣讀確認，

本會並於 99 年 3 月 8 日北市畫會一字第 09930172300 號函

 送審議決議予市府在案。 

三、 本會第 607 次會議決議有關本案更新範圍及都市計畫變更時

程部分（略以）：「 本案修正劃定更新地區範圍，應包括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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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4 公尺寬道路用地與公園用地，以與本案變更計畫範圍一

致；另為兼顧申請者與案內更新地區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本案將配合更新事業核定公告細部計畫，並依『臺北好好看』

開發計畫案規定時程開工，否則仍維持原計畫不予變更；本

案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則先行公告，以利後續辦理都市更新

作業。」 

四、 本次提案單位以重新徵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將延遲本

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進程、恐難達成於 99 年 9 月 30 日前開

工為由，希修訂本會第 607 次決議之本案都市更新地區範

圍；另建議若本案未符合「促進都市再生 2010年臺北好好看」

開發計畫之開發期程，致撤銷本案變更都市計畫案時，仍能

保留已公告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決議： 
一、 本案原決議都市更新範圍與計畫範圍一致，但提案單位仍希

望維持彈性，鑒於本案執行時程，故同意申請單位所提公展

計畫之都市更新地區範圍。 

二、 本案係依「臺北好好看」規定提出申請，故有關都市更新地

區之劃定時效亦應依該規定應予以管控，至於未來若逾計畫

書規定之開發時程，該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是否仍維持，則

由都市發展局就「『促進都市再生 2010 年臺北好好看』開發

計畫」所劃設都市更新地區作通盤性檢討。 

肆、散會（18：45） 

 



 - 36 - 

 

 

 

 

 

 

 

 

 

 

 

 

 

 

 

 

 

 

 

 

 

 

 

 

 


